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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况

苏州市晶协高新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协”）成立于 2001年 4月，

注册地位于苏州高新区浒墅关工业园浒杨路 66号，经营范围包括制造、加工、

销售：电子材料，模具；制造、加工、销售：高纯电子清洗剂（丙酮型、甲苯型、

乙醇型、醋酸乙酯型、异丙醇型、双氧水型、硫酸型、盐酸型、氢氟酸型）（化

学试剂生产）；处置、利用异丙醇（HW42）、废甲醇（HW42）、废乙醇（HW42）、

废丙酮（HW42）、废甲苯（HW42）、废乙酸乙酯（HW42）、废乙酸丁酯（HW42）、

废 N-甲基吡咯烷酮（HW42）、废剥离清洗液（HW42）等。公司为专业研发生

产微电子行业用清洗剂、刻蚀液、剥离液、显影液等湿电子材料的厂商，为国内

大规模集成电路和硅圆片生产厂商做配套产品服务，生产湿电子材料属于 C3985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行业，非化工行业。

公司目前生产能力为年产湿电子材料 3790吨/年，改型加工特种电子超薄玻

璃 5000万片/年，并拥有江苏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实验室一座；废料回收处置能

力为：废异丙醇（HW06 900-402-06）1400吨/年，废乙醇（HW06 900-402-06）

200 吨 /年，废丙酮（HW06 900-402-06）100 吨 /年，废乙酸乙酯（HW06

900-402-06）100吨/年，废 NMP（HW06 900-404-06）1430吨/年，共 3230吨/

年。各项环保手续完备。

湿电子材料（又称超净高纯化学品）是电子制造中用于湿法工艺的高纯专用

试剂，核心是纯度≥99.99%、金属杂质控制在 PPT/PPB 级，直接决定芯片、面

板、光伏等产品的良率与性能，是电子产业的“工业味精”，属于电子产业链上游

核心基础材料，下游需求旺盛、国产替代加速、技术升级驱动，未来 5-10 年具

备长期发展潜力，尤其在先进制程、光伏、先进封装领域具备爆发潜力。晶协公

司湿电子材料产品主要用于集成电路和液晶显示器制造过程中关键性清洗材料。

为提高市场竞争力，晶协公司计划投资 2000万元，对现有生产车间和仓库

进行改造，生产车间改造面积约 260平方米，仓库改造面积约 180平方米；同时

对现有提纯生产设备进行智能化改造升级，新增 10 台定制 316不锈钢Ｇ5 产品

中间罐、全自动智能灌装线 6条、金属离子吸附装置 4套，购置美国设备 ICP-MS

2台，更新原有 304不锈钢设备 5套；优化埋地储罐物料储存品种及输料泵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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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原有停用的 1台空压机。技改完成后新增年产分装湿电子材料 9310吨（其

中 410吨仅销售）。本项目技改扩建全程仅物理分装，不涉及化学反应工艺，无

新物质生成，不属于危险化学品生产。

本项目已于 2026年 3月 26日取得了苏州浒墅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出具

的江苏省投资项目备案证，备案证号：苏浒管审项备〔2026〕52号，项目代码：

2602-320544-89-02-966927。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建

设过程中或者建成投产后可能对环境产生影响的新建、扩建、改建、迁建、技术

改造项目及区域开发建设项目，必须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对照《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本项目属于“三十六、计算机、通信和其

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39”中“81、电子元件及电子专用材料制造 398”的“半导体材

料制造；电子化工材料制造”类别，应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总纲》（HJ2.1-2016）要求，我公司

在环评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采取网络公示、报纸公示、公告公示等方

式广泛调查了公众对本项目的意见。在公示期间，未收到群众意见。

根据本次调查结果，我公司按照相关要求编制了《苏州市晶协高新电子材料

有限公司产品技术标准升级及设备智能化改造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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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苏州市晶协高新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于 2026年 2月 9日~2026年 2月 27日向

公众进行了第一次公示。公示了建设项目名称、选址、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建

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

接以及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等。第一次公示日期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

编制单位后 7个工作日内，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2.2 公开方式

苏州市晶协高新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于 2026年 2月 9日~2026年 2月 27日在

苏州市环保产业协会网站上（http://www.sz-epia.cn/xmgsshow.asp?id=2285）向公

众进行了第一次公示。苏州市环保产业协会网站为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

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公示内容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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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苏州市环保产业协会网站第一次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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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众意见情况

第一次公示起及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未收到对本项目的相关反馈。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开内容及时限

苏州市晶协高新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于 2026年 3月 30日起向公众进行了征求

意见稿公示，公示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

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

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以及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征求意见稿公示主要内容和时限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

环境部令 第 4 号）中第十条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时间和

公示内容的相关要求。

3.2 公开方式

3.2.1 网络

苏州市晶协高新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于 2026年 3月 30日~4月 13日在苏州市

环保产业协会网站上（https://www.sz-epia.cn/xmgsshow.asp?id=2346）向公众进行

了征求意见稿公示。苏州市环保产业协会网站为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

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公示内容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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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苏州市环保产业协会网站第二次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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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报纸

根据新发布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为充分听取公众对建设

项目的意见和建议，更好地执行有关国家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建设单位于 2026

年 4月 9日和 4月 10日，在扬子晚报进行了两次报纸公示。公示内容见下图。

图 3 第一次报纸征求意见稿公示报纸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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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第二次报纸征求意见稿公示报纸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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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查阅情况

建设单位在苏州市晶协高新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厂区门口粘贴征求意见，期间

未有公众前来查阅征求意见稿。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第二次公示及征求意见稿公示后，未收到公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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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由于本项目自公示之日起，未收到公众关于环境影响方面质疑性意见，因此

未组织开展深度公众参与工作，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由于第二次公示及征求意见稿公示后，未收到公众意见。因此无需进行公众

意见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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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在苏州市晶协高新电子

材料有限公司产品技术标准升级及设备智能化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

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

相关的合理意见，对未采纳的意见按要求进行了说明，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

与说明。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苏州市晶协高新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产品技术

标准升级及设备智能化改造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

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

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苏州市晶协高新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承担全

部责任。

承诺单位：苏州市晶协高新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26年 5月 20日


